
辽宁大学2008年招收攻读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3/2021_2022__E8_BE_BD_

E5_AE_81_E5_A4_A7_E5_c80_273132.htm 辽宁大学简介辽宁

大学位于东北中心城市──沈阳市，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

设的高校之一。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校一直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重视与关怀，朱德元帅亲自为学校题写校名。我

校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3个博士后流动站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权点，33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0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含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辽宁

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辽宁省高等学校辅导员培养基地，

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金融学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9个省

级重点学科，6个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5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我校具有良好的办学条件。现有校舍建筑面

积61.5万平方米，各类实验室36个，实习基地123个。学校图

书馆总面积达4.2万平方米，馆藏文献234万册，已被联合国出

版部指定为联合国文献收藏图书馆。学校设有历史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珍藏2000余件文物和1.1万多号生物标本。校园

网是中国教育和科研网的组成部分，已成为沈阳北部大学区

域节点。我校有一支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现有

专任教师1165人，其中教授213人，副教授396人。其中，博士

生导师7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85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4人，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1人

，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3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

国家模范教师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1人，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

者1人，霍英东教师基金奖获得者4人。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

，辽宁大学秉承“明德精学、笃行致强”的校训精神，力争

经过五年的建设与发展，把学校建设成为具有较高水平和较

大国际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我们热情欢迎积极进取、

勤奋刻苦的优秀青年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具体事宜可与我

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200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一、

报考条件 （一）全国统考1.考生的学历条件必须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具有

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3）下列三种类型考

生须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a)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

后2年或2 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

下同)；(b)国家承认的本科结业生；(c)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

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2.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

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可适当放宽。 3.身体健康状况符

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二）单独考试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

业学历的人员，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在本专

业或相近专业连续工作4年或4年以上，业务优秀，已发表过

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的在职人员，经

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详细的报考要求

及招生专业见我校2008年单独考试招生简章。（三）“MBA

” 联考1.符合（一）中的2、3各项要求；2.大学本科毕业后



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大专毕业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

经验，有研究生毕业学历或已获硕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

工作经验的人员。（四）“JM”联考1.符合（一）中的各项

要求；2.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的（下列13个专业不

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

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行政法、律师

、涉外经济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二、报名1.200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实行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和现场确认、

交费、照相相结合的方式，所有报考人员（含推荐免试、单

独考试）都必须在教育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指定的网站

进行报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凭报名号到报名点进行信息确

认、交费和照相。报名的具体安排和要求请于9月中旬登录我

校研究生学院网站查询。2.网上报名时须按照规定选择报名

点，“MBA”联考和单独考试必须选择辽宁大学报考点，推

荐免试和其他参加全国统考的考生应按照招生单位要求或当

地省（市、区）招办指定的报名点报名。3.考生须认真核对

网上提交的报名信息并牢记网上报名生成的报名号及密码，

如因提交信息有误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4.报考人员

的资格审查在复试时进行。考生在报名前须认真核对本人是

否符合报考条件，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被取消复试资格

，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三、考试1.入学考试分初试和

复试。初试具体时间由教育部统一公布。2.初试地点：选择

我校报名点的考生在我校参加考试；其他考生按照选择报考

点的要求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3.复试时间、地点及方式由

我校自定。在复试前（4月初）通过研究生学院网站公布。对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我校的考生（不含“MBA”和法律硕士



联考的考生），在复试时需要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四、

体格检查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学校有关

规定执行，具体时间、地点、方式和要求在复试前见研究生

学院网站。五、录取学校根据考生的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思想政治表现和健康状况确定录取名单及录取类别。考生的

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四种

类型，其中：1.非定向和自筹经费考生须将人事档案及组织

关系等转入我校。2.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考生人事档案不转

入我校，毕业后须回原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单位工作。上述

考生须在复试通过后（4月末前）与我校签订培养协议。3.单

独考试考生只能录取为委托培养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考生

只能录取为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研究生。4.人事档案不能转

入我校的考生，应根据录取类别，按照第2项的规定同我校签

订协议，逾期不再办理相关手续，由此所产生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承担。六、考前辅导及相关资料1.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

的考前辅导班。2.我校提供往年部分专业课试卷，具体请电

话咨询（024-62202321）。研究生学院不提供业务课参考书，

考生可直接跟专业所在院系或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的出版社

联系购买。七、其它1.我校的招生信息实行网上公布，考生

的初试成绩单请考生自行到研究生学院网站下载，我校将不

再邮寄。选择沈阳各区报考点的考生准考证请考生自行到我

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领取，报考点为沈阳市外的考生准考证

将由研究生招生办按照考生网上报名登记的地址邮寄给考生

本人。2.考生网上登记的地址或联系方式有变动时，应及时

同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如因考生地址或联系方式不



详等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八、按照辽宁省招考办

文件规定，2008年专业目录中不公布招生人数。2008年拟招

生人数请参考2007年实际招生人数或来电咨询。九、本简章

中如有内容与教育部最新政策相冲突，我校将按照教育部最

新政策执行。030180法律硕士 ①101政治②201英语③398法律

硕士联考专业基础课④498法律硕士联考综合课①初试参考书

目《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入学联考考试大纲》教育部考试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②复

试：笔试与面试结合笔试：刑法、民法案例分析面试：综合

素质与能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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